公告單位:清華大學物理系
       公告主旨:徵求普通物理實驗室教學行政助教或專案管理人員各一名
   公告內容：
	聘用期間： 98/05/01～99/04/30(教育部大學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業管理人力增能方案)
聘用機關：物理系114實驗室 

計畫主持人：戴明鳳
聯絡窗口：顏麗娜小姐/03-5742523
薪資標準：面議
資    格： 
1.理工科系背景畢業物理系優先考慮(學士或學士學位以上) 

2.相關研究背景經驗(檢附論文)

3.電腦文書等作業處理能力
教學兼行政助理主要的工作項目：
1. 協助普物實驗課程之專、兼任教師進行相關實驗教學工作，如教學輔導、分組討論、分組實驗、分組練習、批改作業或其他教學輔助等相關工作。
2. 負責所有物理演示實驗之示範教學
3. 協助研製物理演示教具和編撰演示教材講義
4. 協助編寫常規實驗教材和製作簡報檔案

5. 製作實驗教學數位媒體、實驗操作影片、實驗照片
6. 協助教師進行博士生兼任講師和碩士生兼任助教之課前教育訓練。

7. 協助校外師生來訪之參觀事宜。

8. 協助規畫並執行寒暑假之進階物理實驗優質人才培育訓練營、協助系上辦理暑期科學研習營

1. 專案管理人的主要工作項目：
2. 協助普物實驗器材及零件採購、管理，及建立和管理庫房資料庫。
3. 協助進行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之調查、數據分析與研究
4. 建置普物實驗資料庫，作為學校輔導學生課業、研訂相關教學改進計畫之重要參考；
5. 協助輔導家遭困境之大專學生，提供弱勢家庭諮詢及資訊；
5. 協助物理通識課程或活動之規劃辦理。
請將履歷(含照片)及自傳
A. E-mail寄至mftai@phys.nthu.edu.tw；wrinayen@phys.nthu.edu.tw
    或郵寄30013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114室顏麗娜收
B. 煩請註明應項目且檢附成績單及相關有利審查證明文件
C. 收件日期截止至 98年 5月15日


